
东卫函复〔2025〕199号

（ A ）:类

20250057

虎门镇政协小组、农工党市委会：

您们提出的《关于鼓励我市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研究的建议》

（第 20250057号）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经综合市财政局意见，

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我市医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备案的机构共有 17家，相比 2024年 12月增加 3 家，其中药物

临床试验备案机构为 16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备案机构为 14家，

临床试验机构数量仅次于广州、深圳。2024年 1 月至 2025 年 5

月期间，全市医疗机构临床试验项目共立项 327项，研究经费共

计约 1.21亿元，涵盖肿瘤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多个专业组，

包括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涉及 I期、Ⅱ期、III期等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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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效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等

地推行奖励机制的做法”的建议

为支持企业创新研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我

市已印发实施《东莞市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办法(试行)》《东莞市研

发机构建设资助管理办法》等政策，对企业开展重大科技项目攻

关、创新联合体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活

动给予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给予 3000万元资助。此外，

市财政局正配合相关部门制定《东莞市概念中试服务平台建设运

行管理办法(试行)》《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

文件，支持有关科技项目的申报及资助。

（二）关于“在东莞市临床重点（特色）专科申报评审体系

中给予加分赋能”的建议

目前我市临床重点（特色）专科评审工作是根据《“十四五”

国家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十四五”广东省临床专科能力建

设规划》《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推动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实施意

见》等要求开展，申报专科的人员、论文、著作、科研立项、科

技成果、继教项目等均可纳入评审计分。为提升专科疾病诊疗和

科学研究水平，我局已于 2025年 4月 28日制定《东莞市专科临

床诊疗中心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将“已依法备案的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列入神经专科和呼吸专科临床诊疗中心建设标准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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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助推创新研究和转化平台建设”的建议

我局高度重视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积极搭建医企沟通平台，

推动“政产学研医”深度融合。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强化政产医

对接，于 2024年 12月 27日联合市科技局、市工信局等部门，在

松山湖生物科技园区举办“医企携手，共赢未来”政产医融合对

接会，组织市人民医院等 8家医疗机构代表向参会企业推介临床

研究成果及 GCP机构运行情况，促进医企双向深度了解和交流。

二是构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于 2024年 12月 20日、2025年 1月

7日和 4月 10日，由局领导带队组织医疗机构先后走进广东众生

药业有限公司、广东普门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红珊瑚药

业有限公司等本土企业，参观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等，并就产

学研融合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三是着力推动临床试验项目落地，

南城医院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于 2025年 4月 11日与相关企业签署

2025年度战略协议及项目；茶山医院首个注册类临床试验项目于

同年 4月 25日启动。平台搭建成效显著，2025年 1-5月全市公

立医院GCP机构共立项临床试验项目108项，研究经费达3579.98

万元，研究经费较 2024年同期增长 41.18%。

（四）关于“创新沟通服务模式”的建议

在创新沟通服务模式方面，我局积极采取多项举措：一是构

建长效信息发布机制，持续扩大我市临床试验影响力。推动市人

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松山湖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通过官方



- 4 -

公众号发布临床试验及项目招募信息，同时依托我局公众号平台

不定期推送行业动态，如《收藏！东莞 14家医疗机构可开展临床

试验，都有谁→》《今天，为生命而“试”！》等系列推文。通过

“医疗机构+行政部门”双渠道信息发布模式，有效提升我市临床

试验的社会关注度与行业影响力。二是强化人员培训，规范临床

试验机构建设。2024年 12月以来已举办五场药物与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培训班，累计培训超 1200人次，有效推动了

我市药物临床试验工作的规范化、协同化与创新发展。三是探索

泛知情可行性，提升临床研究效率。鼓励医疗机构探索“泛知情”

模式，通过建立标准化知情同意框架，允许受试者授权生物样本

与数据在特定范围内二次使用，简化伦理审批流程。目前该模式

已在市松山湖中心医院成功应用于体外诊断项目，市人民医院也

正积极推进，预计今年年内可实现。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接下来，我局将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推进我市临床试验机

构发展。一方面，持续优化医企交流平台，定期举办产学研合作

交流会，加强医企有效交流，推动医疗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鼓

励双方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及临床试验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

另一方面，系统加强人员培训以规范临床试验行为，依托市药事

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专委会，定期组织专题培

训，开展市内外学术研讨、GCP培训等活动，全面提升全市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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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水平。

诚挚感谢您对医院临床试验研究的深切关注！我们将通过本

次建议办理工作，进一步支持我市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研究，推动

临床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助力我市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

专此答复。

领导签字：张巧利

承办人姓名：王惠斌

联系电话：23280315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2025年 7月 17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协提案委。


